济管市监办﹝2026﹞26号

关于印发《2026年济源示范区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工作要点》的通知

局相关科（室）、各直属单位、各市场监管所、省锅检院济源分院、省特检院济源分院：

《2026年济源示范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6年4月8日

2026年济源示范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要点

2026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省局决策部署和局党组工作要求，聚焦“四种人”角色定位，坚持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责任体系，强化能力建设，防范化解风险，提升监管效能，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为示范区实现“两高四着力”提供坚强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

一、坚持政治引领，服务安全发展

1．强化政治责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升特种设备安全水平。

2．坚持党建引领。紧紧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省局决策部署和局党组工作要求，将党建与特种设备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加强特种设备安全领导，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谋划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

3．加强重大活动重点时段安全保障。全力做好“两会”等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加强五一、国庆、春节等传统节日，以及复工复产、暑期汛期、岁末年初等重点时段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聚焦庙会、集会等重点场所，强化移动式大型游乐设施监管。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应急预案，压实各岗位各环节安全责任，保障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4．服务绿色低碳发展。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落实锅炉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监管模式，持续提高锅炉节能降碳水平。

二、落实企业主责，加强规范治理

5．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贯彻实施“两个规定”，持之以恒落实“两个责任”，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加强安全总监、安全员监督抽考和指导帮扶。督促企业认真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完善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加强《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宣贯，实施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6．优化监督检查方式。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严格规范特种设备领域涉企行政检查，聚焦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状况，采用常规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统筹调整检查方式，严格检查标准程序，认真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备案公示和“扫码入企”，努力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7．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系统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化工企业特种设备排查整治、锅炉安全提升行动、工业氧气瓶保压阀排查整治，加强承压设备系统性风险管控。深化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专项治理，加强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隐患排查，遏制叉车事故易发多发态势。深化客运架空索道专项排查治理，提升突发大风等极端天气风险防范能力。

8．强化燃气相关特种设备常态化安全监管。加强燃气气瓶充装和检验“两站”监管，推行燃气气瓶充装单位标准化建设；以气瓶检验机构影像记录设备配备、检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为重点，提升气瓶检验机构检验质量。组织开展庭院燃气压力管道专项检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落实法定检验职责。严厉打击压力管道安装、检验和燃气气瓶充装、检验违法行为。

9．强化电梯“内卷式”竞争治理。督促电梯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及行业协会发布的电梯主要部件、安装维保人工成本和工时标准，引导示范区电梯使用单位构建优质优价、良性竞争市场秩序。鼓励企业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作业流程管控，提升电梯维护智能化水平。
三、突出设备管控，加强风险防范
10．加强承压类设备安全监管。对超设计使用年限使用的压力容器，以及电站锅炉改造、重大修理、化学清洗，落实监管要求。持续推进化工老旧装置压力容器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加快推进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燃气气瓶淘汰更新。加强危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11．加强机电类设备安全监管。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管。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严格落实“国补”电梯质量安全新规。

四、规范机构管理，强化技术支撑

12．加快检验机构能力提升。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促进特种设备检验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突出检验机构公益属性，强化技术支撑，推动特检机构高质量发展。强化特检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13．加快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完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制度，强化作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实训能力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落实《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要求，加强对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的监督检查，严把考核发证质量关，严厉打击违规取证行为。

14．加强行风建设。落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办法》，加强监督管理，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检验质量管控，通过开展特检机构考核评价、检验质量监督抽查，强化行风建设与合规管理。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指导和规范，充分发挥行业自律效能。严格从业人员资格准入考核，强化考试机构监督检查与评价。

五、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

15．建强安全监察队伍。持续开展监察人员专业技术和执法能力培训，提升安全监管岗位专业化水平。加大对新任监察人员的培训力度，鼓励监察人员积极取证，提高万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持证率。

16．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按照《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建设（2026-2028）实施方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特种设备智慧监管试点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展特种设备智慧监管试点工作，为全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体系建设提供示范样板。

17．强化应急处突能力。完善特种设备事故、相关事故和相关安全事件报告机制，加强风险监测与事故预警，强化信息报送时效性与准确性。深化常态化舆情监测，全面提升精准研判、快速处置和有效引导能力。加强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积极开展特种设备应急实训演练，强化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18．加强宣传教育。持续抓好特种设备安全“三进”日常宣传活动，扎实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日”“电梯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创新开设各类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讲堂，选树行业安全标杆典型，曝光违法警示案例，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